
江西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25 年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以经济、管理类学科

为主，法、工、文、理、艺术、教育等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财经学府。现有应用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社会学 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6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2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 7个博士后流动站。

江西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是学校履行社会服务职能、践行国家“构建服务全民终

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战略的重要平台。学院办学成果显著，累计为社会培养各类毕

业生 13万余人、培训在职职工 10万余人，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

支撑。学院屡获国家财政部、教育部及江西省教育厅等主管部门授予的先进荣誉称号，

并已成为国家财政部、人社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建设银行等多家单位和机构的指定

继续教育培训基地，是国家级和省级重要人才培养阵地。

二、培养目标

本项目依托江西财经大学优势学科平台，秉承“信敏廉毅”校训精神，面向在职人

员，致力于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行业发展需要，系统掌握经济、管理、法学、

设计、马克思主义理论、计算机等领域的专业理论知识与方法，具备良好学术研究能力、

实践应用能力及持续发展潜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项目优势

1. 免试入学，国家承认学位

无需参加全国统一入学考试，入学资格由学院审核。所获硕士学位在学信网终身可

查，含金量高。



2. 线上学习，化解工学矛盾

课程以线上教学为主，学习时间自由安排。有效平衡事业与学业，实现工作与深造

两不误。

3. 数字平台，伴学贴心无忧

学院拥有先进的同等学力网络教学平台，配备专属服务团队，提供全程教学支持，

保障学习体验顺畅高效。

4. 校友资源，赋能长远发展

学员结业后可加入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共享丰富校友资源，拓展人脉网络，为职

业发展和个人成长注入持续动力。

四、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 研究方向

全国统考科目
授予学位

名称外国语

水平考试

学科综合

水平考试

产业经济学

01 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

02 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

03 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

英语 经济学 经济学硕士

法学

01 法学理论

02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3 刑法学

04 民商法学

05 诉讼法学

06 经济法学

07 财税法学

英语 法学 法学硕士

工程管理

01 金融信息工程与投融资管理

02 商务智能与大数据工程

03 工程管理决策与行为分析

04 智慧城乡建设与城市更新管理

英语
管理科学

与工程
管理学硕士

设计学

01 环境设计

02 工业设计

03 视觉传达与数字媒体设计

04 设计教育与管理

英语 无 艺术学硕士



国际贸易学

01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02 全球价值链研究

03 数字贸易研究

04 大宗商品贸易研究

英语 经济学 经济学硕士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

02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03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研究

0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基本原理研究

英语 政治学 法学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01 大数据管理

02 多媒体技术

03 计算机网络与安全

英语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工学硕士

五、报名条件

1.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品行端正。

2.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学位三年以上；或虽无本科学士学位但已获得硕

士或博士学位者。对已获得国（境）外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其所获的国（境）外

学位需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3. 学士学位未满三年者可先入学参加课程学习，待满三年后参加现场确认和同等学

力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考。

4.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但无学士学位或大专学历者可参加课程学习，课程考试合格

可获得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结业证书，但不能申请硕士学位。

六、各阶段相关要求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分为三个阶段：课程学习培养阶段（简称第一阶段）、

全国统一考试阶段（简称第二阶段）和撰写学位论文及答辩阶段（简称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课程学习）：

申请人入学后按学校教学进度安排，修完同等学力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按要

求参加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后可获得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结业证书。课程学习

期一般为 1年，以线上学习为主。



第二阶段（全国统一考试）：

申请人获得学士学位满三年并通过学校资格审查者，可报名参加同等学力申请硕士

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考。统考每年举行一次，3月初报名，5月下旬

考试。

第三阶段（论文撰写及答辩）：

申请人完成学校组织的全部课程学习且成绩合格，并通过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外

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考后，进入申请硕士学位阶段。由学校指定教师对申请

人的论文进行指导，论文要求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论文通过评审、答辩，经学校学位

委员会批准，授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

注：申请人自通过学校资格审查之日起，须在四年内完成学校组织的全部课程学习

和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考，且成绩合格。四年内未通过学校课程考试和同等学

力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考者，所修课程学分无效。

七、学费

根据《江西财经大学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收入管理办法》（江财财务字【2022】

4号）文件规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须缴纳的费用包括课程学习费用和申请硕

士学位费用。费用缴纳分两个阶段进行。学生须通过赣服通缴纳相关费用，由学校财务

处开具电子缴费发票。

专业 课程学习费（第一阶段） 申请硕士学位费（第二阶段）

产业经济学 15000 8000

工程管理 15000 8000

国际贸易学 15000 800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5000 8000

设计学 15000 8000

法学 18000 8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000 10000



八、报名所需材料

1. 报名表电子版；

2. 最高学历和学位证书电子版；

3. 学信网出具的学位在线验证报告或学位认证报告

4. 身份证正反面电子版；

5. 两寸免冠蓝底近照电子版；

6. 告知书。

以上报名材料统一以邮件方式发送到 352351934@qq.com，文件名为：“姓名+同等

学力+专业名称”。全年均可报名。

九、报名咨询

联系部门：江西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同等学力申硕项目部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南路 596号江西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办公楼三楼

308室

联系电话：办公电话 0791-88619044

13870069529（王老师）

13320110757（聂老师）

17307096858（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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